
证券代码：

000787

证券简称：

*ST

创智 公告编号：

2010-042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破产重整进展情况公告

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8

月

23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作出（

2010

）深中法

民七重整字第

6-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10

年

8

月

23

日起对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创智科技

"

）进行重整，同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以下简称

"

管理人

"

）为创智科技管理人。

创智科技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经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上午在深圳中院第四审

判庭召开。 相关事项管理人已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发布了相关公告 （详见

2010-036

号公

告）。 会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管理人将继续开展资产评估、方

案设计等与公司破产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

管理人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创智科技存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并进行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创智科技被宣告破产，该公司股票将被终

止上市，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2010

年

1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０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１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４

：

３０

２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３

、召开地点：北京市昌平区振兴路

２６

号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会议室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钟玉先生

６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

１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０４

，

３６６

，

３３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４．５８

７

、列席人员：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钟 玉、徐 曙、金大鸣、郭海滨

李元富

曹建林、王 瑜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山东泗水康得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６

）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４

，

３６６

，

３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２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６

）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４

，

３６６

，

３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３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４

，

３６６

，

３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４

、《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４

，

３６６

，

３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５

、《关于修改

＜

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４

，

３６６

，

３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６

、《关于修改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４

，

３６６

，

３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７

、《关于修改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４

，

３６６

，

３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８

、《关于修改

＜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４

，

３６６

，

３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９

、《关于制定

＜

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专项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４

，

３６６

，

３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郑超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康得新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康得新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纪录；

２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０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６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股份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以通讯方式在南京召开，共有董事

９

人

出席了本次会议，占全体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

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原第十六条为：公司经营范围是：原油、成品油、液体化工产品的装卸、储存服务（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许可的项目和范围经营）。 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公司可另

开设业务发展所需的投资与经营项目，扩大经营范围。

修改为：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原油、成品油、液体化工产品、植物油及货物装卸、仓储服

务、场地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公司可另开设业务发展所

需的投资与经营项目，扩大经营范围。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修改后的章程请详见巨潮网络（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以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通知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０２７

号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０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７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 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将召开大会有关内容通知如下：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９

点。

３

、会议地点：南京市下关区江边路

１９

号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３

室。

４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二、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

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持

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

江边路

１９

号

３１９

室），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联系人：胡世海、李钢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５８８１５７３８ ５８８１２７５８

传真：

０２５－５８８１２７５８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１１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３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符合规定条件的股东可在会议召开十日前提交临时提案。

特此公告。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附件一：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

签署的相关文件。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

，

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注：

１

、单位为委托人的必须加盖单位公章并由单位法定代表人在委托人处签字。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西南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６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

１

号

通讯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

１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特别提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

披露的信息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西南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报告书

／

本报告 指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报告变动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太极集团 指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西南药业 指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 指

指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

太极

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上市公司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９

，

４４５

，

１２０

股

，

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５．１８％

的行为

。

重庆市涪陵区国资委 指 重庆市涪陵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

１

号

法定代表人：白礼西

注册资本：

３４

，

２３３．８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中成药、生物

制品、中药材、中药饮片（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保健食品、保健用品、饮品、医疗器

械；医疗包装制品加工、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

取得许可后经营）；中草药种植；旅游开发；房地产开发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００１０２１８００１１１２－１

税务登记证号：

５００１０２２０８５０７６０１

组织机构代码：

２０８５７６０－１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营业期限： 永久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实际控制人名称 重庆市涪陵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１

白礼西 董事局主席 中国 重庆 无

２

李阳春 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重庆 无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

以上的情况

１

、持有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１７％

的股份。

２

、持有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８０％

的股份。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次权益变动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西南药业

５．１８％

的股权，将盘

活国有资产，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国有资产配置，推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

的升级和发展。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可

能性，届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数量及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为西南药业的实际控制人，持有西南药业

１５

，

５２９

，

４６５

股股份，占西南药业总股本的

１０．４４％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信息披

露义务人将其持有的西南药业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

９

，

４４５

，

１２０

股，占西南药业总股本的

５．１８％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西南药业

９

，

８３３

，

３３１

股股份，占西南药业总股本的

５．０８％

，仍为西南药业的实际控制人。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事实发生之日起至今， 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卖出西南药业股票

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太极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了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４％

。

２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太极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

售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

１

，

０３１

，

５１１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３％

。

３

、自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１

日，太极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

１

，

１２１

，

７４６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８％

。

４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太极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售出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

２

，

８１２

，

７９２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５％

。

５

、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太极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售出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

２

，

４７９

，

０７１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８％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持有上市公司

９

，

８３３

，

３３１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５．０８％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一、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需要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无其他为避免对

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白礼西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营业执照；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

二、查阅方式

１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２

、上海证券交易所。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西南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６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注册地

重庆市涪陵区太极

大道

１

号

拥有权益的股 份 数 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 务人 是 否

为上市公司 第一 大 股

东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 有 股 行 政 划 转 或 变 更

□

间 接 方 式 转 让

□

取 得 上 市 公 司 发 行 的 新 股

□

执 行 法 院 裁 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 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 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 已 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５

，

５２９

，

４６５

股 持股比例

：

１０．４４％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 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 比

例

变动数量

：

９

，

４４５

，

１２０

变动比例

：

５．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 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 此

前

６

个月是 否 在 二 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 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

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

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已得到重庆市涪陵区国资委的批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白礼西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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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2010-010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仲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5

月

26

日，海门容汇通用锂业有限公司（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工农路

155

号天鑫

大厦

409

号）委托北京市中北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月

坛大厦

16

层

1

号） 就本公司

"

电池级无水氯化锂的制备方法

"

发明专利 （专利号：

ZL200710050050.0

） 和

"

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的制备方法

"

发明专利 （专利号：

ZL200710051016.5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了无效宣告请求并获受理。 该事

项本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及招股意向书

"

重大事项提示

"

和

"

其他事项

"

中予以详细披露。

2010

年

6

月

10

日本公司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关于上述两项

"

无效宣告请

求受理通知书

"

后，委托成都天嘉专利事务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

13

号

2

楼）就

该仲裁事项进行全权处理。 上述两项

"

无效宣告请求

"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审

查，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下发了第

15477

号和第

15478

号

"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

。本公司

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收到该

"

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

。 经审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

委员会依法作出如下决定：维持本公司

"

电池级无水氯化锂的制备方法

"

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710050050.0

） 和

"

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的制备方法

"

发明专利 （专利号：

ZL200710051016.5

）有效。

同时，该决定还说明

"

如果当事人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根据专利法第

46

条第

2

款的规

定，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根据该款的规定，一方

当事人起诉后，另一方当事人作为第三方参加诉讼。

"

本公司除该仲裁事项外，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仲裁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463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13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营业执照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

992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8,000

万股，发行价格

16

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1,28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28,035,277

元。以

上募集资金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10

日出具的普华永道

中天验字

(2010)

第

207

号《验资报告》确认。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深证上

[2010]262

号文件批准，

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根据

2010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

董事会在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完成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办理

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后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的登记事项共

3

项，具体如下：

一、

.

公司注册资本由

61203.0326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69203.0326

万元人民币。

二、公司实收资本由

61203.0326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69203.0326

万元人民币。

三、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

(

中外合资

,

未上市

)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

中外合资

,

上市

)

。

特此公告

!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072

证券简称：

*ST

德棉 公告编号：

2010-L041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0

年

11

月

1

日下发通知，定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

：

00

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

：

00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参加表决的董事应为

9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根据工作需要，将织一车间、织二车间合并为

"

织布车间

"

。

经过与会董事表决，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18

日

关于运用固有资金投资公司

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固

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2005

】

96

号文）的相关规定，

现就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以固有资金申购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本公司拟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通过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购建信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30006

）， 申购金额为

2000

万

元，申购费用为

1000

元。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关于基金管

理公司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相关制度、基金合

同及招募说明书的规定，遵循谨慎、稳健、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投资，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积极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088

证券简称：鲁阳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30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10

：

00

2

、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 鹿成滨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5

人，代表股份

125,979,948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3.84%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

、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四项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97.9948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万股；

弃权

0

万股。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刊登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97.9948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万股；

弃权

0

万股。

修订后的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全文刊登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97.9948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万股；

弃权

0

万股。

修订后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全文刊登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

4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97.9948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万股；

弃权

0

万股。

修订后的《监事会议事规则》全文刊登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

为：鲁阳股份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行政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

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8

日

股票代码

600354

股票简称 敦煌种业 编号：临

2010-025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11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甘肃省敦煌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

〕

1606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5,000

万股新股，核准文件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为：

公司联系人：张绍平

电话：

0937-2663908

传真：

0937-2663908

保荐机构联系人：郭喜明

电话：

0931-4890268

传真：

0931-8815556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2143

股票简称：高金食品 编号：

2010-035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在公司

会议室现场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0738.7704

万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66.91%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由金翔宇董事长主持，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会议以

10738.7704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审议通过了

"

公司为子公司四川高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宜宾高金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向农业发展银行宜宾市分行申请

5000

万元贷款的议案

"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三届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见

2010

年

11

月

2

日的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金杜律师事务所刘荣、刘红霞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股东大会决议、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十八日


